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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老人案的主审法官表
示，养老机构需要在三个方面
规范自身行为。

1、建立老人入院规范化健
康检查制度极为必要。“此类案
件中总有一个说不清的事儿，
就是老人入院的时候，到底有
什么样的基础性疾病。在老人
入院前进行规范化健康体检及
病史登记后方可办理入院手
续。”规范化体检应包含两方面
内容，一是医疗机构规范化，建
议在二级以上医院进行；二是
体检内容规范化，除常规体检
内容外，应加入针对老年人的
专有项目，如骨密度检测等。
关于老人的病史，要求本人及
家属如实填写，并进行风险提
示。

2、在敬老院的公共区域，
一定要完善监控录像区域，建
立监控录像保存制度。出现纠
纷或老人受伤、重病等情况，及
时保存监控录像及护理记录。
对于身体状况较为特殊，需要
特别照顾的老人，可以在征求
其同意的情况下，在非卧室、非
卫生间的私人区域内安装摄像
头。出现老人重病、受伤或发
生纠纷后，保存至少一个月时
间的护理情况视频及书面护理
记录。书面护理记录，建议每
天护理结束，均让老人签字或
按手印确认护理次数及护理情
况。

3、建立老人伤病送医及家
属告知制度。老人出现伤病立
即送医并通知其家属，如出现
老人摔倒或者突发疾病，无论
是否有就医押金，也无论家属
在远程交流中是否同意，都必
须立即送老人就医，同时立即
通知其家属，如实向家属告知
相关情况。

（文中案件当事人为化名）
（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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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龄老人在养老院突然病危，送到医院却又发现身上有
陈旧性骨折，养老院难以解释；老人在敬老院内摔倒并发烧，
子女表示人在外地先不送医，最终老人病情加重去世，家属
索赔。

面对不断增多的养老院纠纷，法院提醒，养老机构应规
范自身行为，让老人在入住前进行规范化健康体检，保存监
控录像及护理记录，同时建立一套“老人伤病送医及家属告
知制度”。这样既能减少不必要的纠纷，也更利于保障老人
的生命权、健康权。

近日，侯某一家诉北京石景山某
敬老院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一
案的一审、二审判决书同时公开。

家属的起诉书显示，老人于2010
年入住敬老院，2020年7月21日，敬老
院突然通知老人的儿子，说老人生命垂
危。家人赶到敬老院，将老人送往医
院。经检查发现，老人除了其他严重病
情之外，还有右肱骨近端陈旧性骨折、
周围已形成骨痂，随后又发现老人有肋
骨骨折。2021年 12月 5日，老人离
世。家属认为，老人的死与敬老院有直
接关系，因此索赔医疗费、护理费、精神
损害赔偿金等各项损失共计36万余

元。
敬老院对“老人在院内摔伤”的说

法完全否认。敬老院方面表示，老人
在院期间从未摔伤，这些骨折都是陈
旧性骨折，应该是在入住前就形成了，
而且在入住期间，老人的子女多次将
他接走住院治疗。“子女并没有提交老
人入住敬老院之前的病历，以证明老
人之前没有骨折过。”敬老院提出，真
正导致老人去世的，是老人自身的慢
性肺疾病急性加重、呼吸衰竭、心脏病
等疾病。原告索赔的治疗费、营养费
中，还包含治疗老人这些疾病的费用，
连同精神抚慰金在内，都不应由敬老

院赔偿。
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原告拿出了两

份由敬老院出具的承认敬老院在此事
件中责任的文字材料。一份是在2020
年7月21日，即敬老院通知家属老人
生命垂危的当日。内容为“侯某入住本
院，2020年7月21日送首钢医院（不进
食），经查右肩骨折及右胸外紫均在本
院入住期间所致，目前正在首钢医院治
疗，特此证明”。被告声称材料是在和
老人家属协商过程中出具的，不认可上
述内容。另一份协议的签署时间在前
述协议签署的一个月后，协议中再次承
认敬老院在此事件中的责任。

石景山法院认为，老人2010年就
入住了敬老院，其间虽有被子女接出
治疗的情况，但是大部分起居、正常
活动都是在敬老院内进行的。从双
方协议中，敬老院也认可老人伤情是
在入住期间所致。敬老院虽然自称

“不认可”协议内容，却并未能提交材
料证明自身是在受欺诈或胁迫的情
形下形成。老人多次外出就医，子女
在照顾老人时没觉察异样，自身也应

承担一定的责任。对老人的去世，双
方各自承担50%的责任，故判决敬老
院赔偿原告各项损失11万余元。

判决作出后，老人一家不服，向
北京市一中院提起上诉。一中院二
审时确认了一审法院所查明的事
实。同时表示，老人属于完全不能
自理的老人，敬老院既然接受老人
入住，在无其他特殊约定时，应该负
担与老人个体情况相称的养老服

务。根据案件中老人伤情的鉴定意
见，骨折存在的时间达一年以上。
作为服务机构，敬老院显然存在过
失，未能履行相适当的养老服务。
侯老人属高龄老人，敬老院存在一
定的看护照顾难度，从公平角度衡
量，法院最终确定，敬老院应承担
70%的主要责任。因此，法院终审，
判定被告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共计18
万余元。

沈老人在北京通州某敬老院内摔
倒并发烧，老人的儿子持有老人医保
卡，得知老人发烧后，他说自己在外
地，要求敬老院暂时自行治疗无需送
医。几天后，老人病情加重，送医后一
个月去世。老人儿子向法院起诉，要
求敬老院赔偿100万元。

在老人入住敬老院时，敬老院让
老人的儿子交纳1万元的就医押金，以
便老人突发疾病时进行救治，但对方
表示住得很近，随时打电话就能过来，
没有交押金。

3个月后，意外发生，老人在去卫
生间时，在房间内摔倒了。护工看到
老人身上并没有红肿的地方，老人也

没说有什么不适。敬老院就没将此事
通知老人的儿子。第二天，老人就发
起了高烧，敬老院以为老人感冒了，就
给老人儿子打电话。对方说自己在外
地，医保卡在自己手里，让敬老院先给
老人吃点退烧和治感冒的药，等自己
回去再去医院。

过了两三天，老人病情加重，敬老
院赶紧将老人送进医院，此时老人儿
子也赶到医院。医院检查后发现，老
人存在骨折情况。此时，敬老院才将
老人曾经摔倒的事告诉了老人的儿
子。经过一个多月的抢救，老人还是
因为多器官衰竭去世了。

老人的儿子非常生气，认为就是

敬老院没有及时告知摔倒的情况，才
导致父亲的死亡，于是将敬老院诉至
了通州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将近
100万元。面对指控，敬老院称，沈老
人的死亡与敬老院没有直接因果关
系，敬老院已经按照服务合同的约定，
履行了基本的义务。在老人发病后，
敬老院立即采取了应急措施，将他送
至医院，并垫付了相关费用。敬老院
认为老人骨折不是发生在服务合同履
行期间。

法院对于骨折未及时治疗与死亡
之间的因果关系启动了鉴定，最终鉴
定机构认定，骨折未及时治疗与死亡
之间的因果关系为10%至30%。

通州法院认为，老人的儿子在其父
入住敬老院时，没有向敬老院交住院押
金，虽然敬老院没有通知他老人摔伤的
事实，但敬老院几天内多次通知他老人

发烧。老人儿子明知父亲自身疾病较
为严重、连续高烧，依然没有看望并带
其就医。综合案件情况，法院最终判决
敬老院承担10.5%的赔偿责任。

参与本案审理的法官助理说，如
今老龄化持续加深，相当一部分养老
机构因行为不规范导致侵权，养老机
构的行为确需得到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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